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优良政体及其价值追求

龙静云

　　摘　要：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其本质仍是哲学，是政治哲学家们运用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去反思和解读政治问题、探索其运行规律的一门学科。 政治哲学认为，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一

个国家的政体，而政体有优劣好坏善恶之分。 好的或善的政体因为其优其好其善，将为良序社会和人民美好幸福

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故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一定在于以下三个方面：探索和寻找最优良的政体，建构良性运行的

社会秩序，牵引公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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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至今的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主题总体上是一

致的，只不过不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和不同的政治哲

学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所探索的具体问题各有

不同的维度，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志趣和各式各

样的观点。 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

治哲学》一书中就认为：“如果人们把获得有关好的

生活、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政治哲

学就出现了。 称这种追求为政治哲学暗示着政治哲

学是一个更大整体———哲学———的组成部分；或者

说，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１］２而“自政治哲

学在雅典萌生以来，政治哲学的意义及重要特点在

今天同过去一样明显” ［１］１。 今天，研究政治哲学的

共性与认识政治哲学家的个性同样重要。 也因此，
我们可以从自古至今政治哲学关注的主题视角，来
解析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问题。

一、探求优良政体：政治哲学的
首要目标

　 　 一般说来，政体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

式。 施特劳斯把“政体”称为“政制”，认为“政治哲

学的指导性主体是政制而不是法律” ［１］２５。 “政制

是秩序、形式，它赋予社会其特性。 因此，政制是一

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政制是作为共同生活的形式

（ｆｏｒｍ），是社会的生活和生活在社会中的方式……
政制同时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生活风格、道
德品位、社会形式、国家形式、政府形式以及法律精

神。” ［１］２５“政制具有多样性。 每种政制都或明或暗

地提出一个主张，这种主张会超出任何特定社会的

边界。 因此，这些主张彼此冲突。 相互冲突的政制

也具有多样性。 因而，政制本身而非纯粹旁观者的

成见迫使我们思考，在相互冲突的政制中，哪种更好

或最终哪种政制是最佳政制。 最佳政制的问题引导

着古典政治哲学。” ［１］２５

古希腊雅典时期，首次对政体进行研究的是柏

拉图。 为了寻找理想政体，柏拉图写下了《理想国》
一书，书的原名为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本义为政体。 书中描述

了一个理想城邦以及理想城邦的基本原则、政治设

置和生活方式等。 它是对现实各类城邦中正义因素

的集中、 提炼和升华， 也是现实城邦所应追求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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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理想，故他将其称之为“理想国”，并认为这个

理想国是哲学家在“彼岸所看到的原型” ［２］２５３。 柏

拉图提出，如同人的灵魂有理性、激情和欲望一样，
理想国也有三个不同的等级：一是治理者，即哲学

家；二是护卫者，也称军人和武士；三是劳动者，包括

农民、牧人、各类工匠、大小商人、诗人、艺术家等，他
们的职责是执行整个城邦的经济职能，发展和繁荣

社会生活。 这三个不同等级的公民分别具有三种德

性———智慧、勇敢和节制。 哲学家依靠自己的智慧

和德性统治国家；军人和武士们用忠诚和勇敢保卫

国家和负责开疆拓土；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和

精神生活资料。 这三个等级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由
此形成了一个符合正义的理想政体。 由于理想政体

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故他心目中的次好政体就是

关注善和正义的“贤人政体”。 而民主制虽然意味

着民众统治，民众在当时只不过是“乌合之众”，“乌
合之众”统治一个国家肯定是不行的。 对于柏拉图

否认民主政体的说法，当代政治学家施特劳斯给予

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古典派把民主制贬斥为一种

低等种类的政制，否认这点是愚蠢的。” ［１］２７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

的政体理论。 在《政治学》一书中，他认为人是天生

的政治动物，喜欢群居生活，为了追求更大的幸福，
他们组合成为各种团体，国家则是这些团体中最高

级的团体，并且国家是一个以确保其成员拥有最优

良生活为目标的团体。 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以前的

历史中，理想的政体很难觅见。 对此他遗憾地说：
“要是能够在历史上找到某种政体的构造实际符合

于那些理想型式，我们就可以晓然于它的利弊

了。” ［３］６２但也恰恰是这一点，使得探寻优良政体十

分必要。 他对比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政体，将他

们区分为三种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与

共和政体，以及三种变种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

体和平民政体，认为这三种政体及其变种政体都不

是优良政体。 唯有能够照顾公共利益、确保其成员

拥有最优良生活的政体，才是好的、善的、优良的政

体；只照顾统治者利益的政体就是坏的、恶的、劣质

的政体。 而且，他将其伦理学中的“中庸之道”引入

政治哲学，认为一个政体中各个部分或要素愈是融

洽，这个政体就愈能持久。 依照这个标准，最优良的

政体是吸收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与共和政体之优

良成分，由中产阶级掌权和实行法治的混合政体。
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他们居社会的中间位置，能
够对上层和下层形成制约。 “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

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

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

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

不能 主 治 政 权———这 就 可 能 组 成 优 良 的 政

体。” ［３］２２５那些“离中庸之道［亦即最好形式］愈远

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 ［３］２２８。 故此，他得出

一个重要结论：“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
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

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 ［３］４２０

随后的古罗马政治实践，一方面充分吸收了亚

里士多德的优良政体理论，另一方面又发展出了一

种新的混合观念———将各种政体特征的混合与不同

政治机构相互对抗联系起来。 这种观念被波利比阿

理论化为“分权制衡”的混合政体思想。 在叙述古

罗马共和国崛起的过程中，波里比阿不止一次地强

调，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无往不胜，是因为罗

马共和国的政体有着同时代其他政体所不具有的优

秀，罗马的混合政体“结合所有最好政府形态中的

优点以及特征，所以没有一种原则会独占，并转变成

它相关的缺失；反而是它们之中的每一成分都会被

其他的成分来相互平衡，所以它们之中没有一项政

体的形态会不恰当地倾向或沦落到与其对应的另一

方。 换言之，政体由于互惠或制衡原则，在长期来说

应该处于平衡的状态” ［４］ 。 西塞罗也很肯定地说，
公元前 ３ 世纪到公元前 ２ 世纪罗马采用的混合政

体，是同时代政体中最好的政体，它甚至可以被称为

混合政体的典范。
历史进入近代，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

立运动的兴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逐步形成，政
体问题也因之成为英国政治社会的焦点。 围绕政体

问题，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不同理论家各自设

计出形形色色的理想方案。 其中涉及的根本问题

是：国家权力能不能限制、应不应限制，能不能分割、
应不应分割。 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从契约论的角

度论证了国家的产生。 他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建立

一种抵抗外来侵略和制止内部互相侵害的共同权

力，这个权力要求每个人承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

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与这人

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

与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 ［５］当人

民在让渡出自己的权利以后，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行

使国家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不可限制、不可分割、
不可予夺的。 故以一元化政治集权手段，强制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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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多元分裂的社会归于一统，就是建立国家的目的。
可见，霍布斯提出的集权模式仍属于专制制度。 而

李尔本等平等派思想家提出了一套与霍布斯针锋相

对的民主政治方案。 也正是以李尔本为代表的这一

批政治思想家将“权利分立”写进新版的“人民公

约”，“公约”要求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而行政权不

可粗暴干预司法工作。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某一个政

治集团独揽国家政权。 这个原则在 １８ 世纪以后的

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英国著名哲学

家、政治学家洛克继承和发展了权利平衡思想，提出

了把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加以分立的分权原则。
他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

的权力，这就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

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免于服从他们所制订的法

律，并且在制订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

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

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６］８９洛克的

分权理论标志着国家权力制衡学说初步形成。
历史上提出完整“三权分立”理论的是法国政

治哲学家孟德斯鸠。 他在对各国政府加以横向比较

的基础上，归纳出三种类型的政体：共和政体、君主

政体和专制政体。 共和政体是由全体人民或一部分

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 君主政体，虽然由一个

君王执政，但其统治是依循法律而行。 专制政体则

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的政体，它完全凭一个人的意

志操控和愚弄全体国民。 结合当时一些共和国的实

际，孟德斯鸠认为这些共和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

部权力。 它可以用它的‘一般的意志’去蹂躏全国；
因为它还有司法权，它又可以用它的‘个别的意志’
去毁灭每一个公民。” ［７］１５６因此，这两种政体都不

是我们应该追寻的优良政体。 君主政体虽有国王，
但是，英国国王与贵族们于 １２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签订

的《大宪章》，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限制了封建君主

的权力，并确立了“王在法下”这一关键原则，这一

原则成为后来英国君主立宪制和宪政制度的法律基

础。 法律规定“王在法下”，表明法律才是至高无上

的，国王也必须遵守法律。 孟德斯鸠认为，这种对王

权进行法律限制的君主政体乃是一个较优政体。 不

仅如此，孟德斯鸠敏锐地看到了洛克所说的对外权

实际上没有与立法权、行政权平行并立的地位，它只

不过是执行权在领域外的表现而已，故他提出要以

司法权取而代之，并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列

且互相制约。 他认为，英国人把立法权、司法权、行

政权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机构，使三大权力机构

相互分立制衡，这是非常明智的。 倘若三者合一，或
者是其中两个合一，其结果都会走向专制，最终毁灭

“政治自由”。 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贡献之一，在于

使司法权成为独立的元素，与立法权、行政权互相独

立和制衡。 “三权分立”理论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实

践中结出了丰硕之果，奠定了今天西方主流政治制

度的理论基础。 自此，民主共和制成为 １８ 世纪末法

国大革命发生以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体形

式，美国的立宪者将其写入宪法，从国家的根本大法

上明确了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框架。 “三权

分立”及其互相制衡的制度实践表明，这一学说固

然存在若干不足，但它是到目前为止政治哲学家们

探寻到的不能说是最优，但可说是次优的政体。
根据思想家们的上述探究和论述，我们可以从

中获得有关优良政体的核心要义。
第一，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是指国家或政府的

最高权力来源于人民，其最终归属也是人民，这一

点，恰恰是政府或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之所在。 从历

史的维度看，洛克是人民主权论的集大成者，其学说

被现代宪法和宪政所践行。 洛克的理论依据是自然

状态说、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其论证过程是，
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前，人们处于自然状态中。
在那里，人们依靠自然法，即理性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和维持社会秩序，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的、自由

的状态。 进入政治社会以后，人民部分地让渡出自

己的权利，组成政府，由政府代为行使和保障自己的

权利。 这就是人民授权说。 这一理论得到了法国启

蒙思想家卢梭的认同。 卢梭认为，国家是自由的人

民根据契约协议而产生的，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来源

于人民，人民的公意表现为最高权力，故人民是国家

最高权力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样认为，
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和官员

的权力都来自人民的授予或委托。 人民主权学说的

出现，是国家学说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也是资产阶

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在我国，主
权在民的要义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其意是指主权

归属的主体是人民，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

授予，人民才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国家权

力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就在于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

与自由，依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同时接受人民对

国家权力的监督。
第二，分权制衡。 毋庸置疑，任何权力都有扩张

的倾向，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家和政府拥有的权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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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力扩张的可能性也更大。 因为人一旦大权在

握，其行为就容易被欲望和激情所侵蚀，控制权力不

被侵蚀以至滥用的关键就在于分权与制衡原理的运

用。 阿克顿勋爵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时说了这么一句

话：“古罗马人发现了这么一个道理———正是按这

个原理建构了罗马共和国，那就是：权力，一旦它处

于分立状态时， 那么， 就没有必要取消它的存

在。” ［８］２９５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把这一原则确定

在宪法之中。 其一般的制度安排是：议会行使立法

权；内阁或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 美国

１７８７ 年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就是基于这一

原则而建立起国家的制度框架。 从历史的经验来

看，美国两百余年来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出

现过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不得不说是人类理性的一

个巨大成功。 但我们也要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国

体是资产阶级专政，三权实质上都掌握在资产阶级

手中，故其普适性也是有限度的。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试图把西方的立法权、

行政权、司法权与中国传统的考试权、监察权结合在

一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我国的国体，它
决定了我国政体的性质，也是宪法中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

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的规定。 这一制度保障了人民通过选举产生

自己的代表，由代表们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它

们行使国家和地方的最高权力。 国务院以及地方人

民政府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选举产生，由它们行

使行政权。 而人民政协的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 但这三大组织接受执政党———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而执政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可见，我国的政治制度一方面

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三权分立制度的优长，同时又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三，良法善治。 老子曰：“政善治，事善能。”

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也写道：“汉得天下以来，常
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

也。”可见，期望“善治”是思想家们和每一个王朝的

理想，但事实上善治常常不能实现。 这是因为，既没

有建立起好的政府，也没有好的治理手段，善治就只

能是一种空想。 在现代语境中，善治即良好的国家

治理，是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 这一解

释对传统的超越在于，它不仅强调建立好政府，还强

调好治理或有效治理。 就是说政府治理的出发点，
是让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更高满足度的公

共管理，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善治

的基础在于有一个能够代表广大民众利益、有效运

作的国家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应该具备合法性、稳定

性和连续性，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符合人民大众的

利益。 而法治是善治的核心。 法律的制定应该与政

体相适应，能够为公民提供明确的权利与义务界定，
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确保政府行为受

到法律的严格约束，杜绝一人之治。 柏拉图在《法
律篇》中指出，理想的统治不是人的统治，而是法律

和规则的统治。 但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都需要人来进

行，这就要求享有立法权以及享有执法权的人成为

“法律的仆人”，否则，就会走向“人治”。 亚里士多

德的思考更加深刻：“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
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

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

性的因素。 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

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

起偏向。 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

智的体现。” ［３］１８４由此可见，人性中的“兽欲”因子，
以及洛克后来指出的专制制度“用野兽的强力作为

自己的权利准则” ［６］１０６，决定了我们必须否定“人
治”，选择“法治”。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

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

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３］２１７就是说，法治

的内涵之一，是以合乎公平正义的“良法”来实行统

治，而且不仅仅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首先

是政府的行为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同时以公民

的权利来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 因为“权力使人

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在所有使人类

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

多和最活跃的因素” ［８］２９４。 以人民的权利限制国

家和政府的权力，就可以避免国家和政府沦落为

“人治”和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 故从根本上来

说，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本质，也是法治精神的基本特

征和内在属性。 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现

代法治的精神和精髓，也是锻造好公民的重要路径。
第四，自由民主。 在优良政体中，与良法善治直

接相关的是自由和民主问题。 洛克曾说过：“在一

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
那里就没有自由。 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

束缚和强暴……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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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随其所欲地处置和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

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

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

自己的意志。” ［６］３６由此可见，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

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孟德斯鸠第一

次明确提出“国家目标”这一概念，其中，自由是他

最为推崇的国家目标之一。 至于什么是自由，孟德

斯鸠像洛克一样，认为自由就是人民做法律所许可

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就是说，自由是指人民在遵守

法律和道义准则的前提下不受政府和其他组织以及

其他任何人的限制而行动和思想的权利。 自由包括

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文化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等。
而自由的反面，就是计划、控制和不自由，这是集权

制度的本质特征。 哈耶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集权专

制对人的自由的摧残：“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

们和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

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

施加‘有意识的控制’。” ［９］ 民主作为国家的一种政

治制度安排，它的基本原则是：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

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 这就要求公民有平

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以公平、透明、可信任的

选举程序来保障公民的权利。 民主和自由之间是相

辅相成的关系，公民享有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前提条

件，民主制度又能为自由保驾护航。 但必须承认，民
主制度要求尊重多数意见，要在尊重多数与尊重少

数之间取得平衡，使少数人意见得以被尊重，其权益

被保障。 不仅如此，我们也要坚决反对随心所欲的

极端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

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
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 ［２］３４２。 此外，民主教育也是

民主政治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托克维尔说过，国
家领导人肩负的重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
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

尚；规制民主的行为；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

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

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

事修正政策” ［１０］ 。
第五，公平正义。 自古至今，公平正义都是任何

政体所声称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努力达成的目标之

一。 曾经身为执政官的西塞罗就说过：“没有正义，
无论什么形式的政府都必然是坏政府；事实上，没有

什么政府可以不依赖于正义而存在———如果它还值

得被称为国家的话。” ［１１］７洛克也认为：“［人民的福

利是最高的法律］，的确是公正的和根本的准则，谁

真诚地加以遵守谁就不会犯严重的错误。” ［６］９７但

根据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公
正和正当的原则都是社会现象，也都是历史现象，奢
望一套对一切社会和一切时代都普遍适用和有效的

公平正义原则是不可能的。 任何特定的公平正义原

则都来自也只能适用于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而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下，生产方式都是不同

的，公平正义原则的具体内容也必然会因生产方式

的不同而不同。 当然，也必须承认，与各自生产方式

相适应的公平正义，在形式方面还是存有一些共通

性的，如强调市场竞争中机会的公平，重视市场交易

过程和交易规则的公正，即机会、程序和规则的公平

正义。 这些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奋斗和创造，由此不

断扩大社会财富的总量，为实现分配正义奠定物质

基础。 而分配正义则与生产关系和国家的性质紧密

联系。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分配正义主要是

按资本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必然导致分配不公，产生

贫富两极分化，但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再分配制

度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可以部分缩小分配不公的

鸿沟。 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所坚持的公平正义，是与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一致的，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

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

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需要正确

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
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 通过制度加

持，提高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性，以有效

的政策，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群体收

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
头小的分配结构，才能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 ［１２］

二、建构良序社会：政治哲学及
优良政体的价值指向

　 　 很显然，优良政体具有明显的秩序导向价值，因
而，良序社会是政治哲学，也是优良政体关怀的一个

重要主题。 良序社会是指建构在优良政体基石上的

某个社会处于一种良性、有序运转的最佳状态。 从

孔子的“礼”治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人类一直

在探索如何形成一个良序社会。
在孔子的心目中，良序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

的大同社会；而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民“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
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 但无论是大同社会还是

小国寡民式的社会，都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社会的期

４０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



盼。 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我们展现的是传

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良序社会；罗尔斯则在“后传

统形而上学”的语境中，系统而完整地提出了良序

社会的理想图景，并将“多元民主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阐述

了良序社会的基本原则，论证了良序社会的构成要

件，指明了良序社会的价值取向。 故良序社会是罗

尔斯政治哲学大厦的拱心石，彰显出其政治哲学独

特的问题意识与时代价值。 作为一个著名的政治哲

学家，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是实现良序社会的核心

要件，公平正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达致良序社会。 而

一个社会要成为良序社会，需要满足三个条件：（１）
这个社会的目的是促进所有成员的利益；（２）人们

都自觉地接受一种正确的正义观的规范和指导；
（３）这种正义观是公开的，大家彼此都明了对方是

能够接受的。 但一个社会声明为了全体人民的利

益，却不允许人民公开探讨正义，那就没有满足良序

社会的条件（３）；倘若一个社会缺乏一种正确的正

义观，完全靠惯性和运气维持其运转，其利益分配也

是任意或约定俗成的，那它就不能满足良序社会的

条件（２）；如果一个社会根本就没有人民利益观念，
其存在的目的只是为少数人谋利益，那它就违背了

条件（１）。 只有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具备的社会才称

得上是良序社会。 这里，罗尔斯不仅把正义看作优

良政体追求的目标，更把正义看作良序社会的必备

条件。 不仅如此，罗尔斯还强调了个人权利的不可

侵犯性，认为人类在缔结社会之初就存在着不平等，
而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更大的不平等。 这些不平等

就是产生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动荡和社会秩序紊乱

的根源。 故正义要求依法保障人们的正当权利，使
受害者得到救济，违法者受到惩罚，即使是社会的弱

势群体也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社会关爱，其人

格和尊严得到尊重和维护。 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

能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为

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当然，马克

思、恩格斯的良序社会理论显然更为深刻，他们认为

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使旧的生产关系和社

会结构解体，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得以合理生

存和持续。 故探究良序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必须从社

会的基本矛盾入手。
由上述思想家们的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良序

社会的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权利平等。 权利平等是自古以来人类社

会共同的向往和不懈追求的一种价值。 如果说优良

政体的最初指向是建构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那么，
权利平等则是良序社会的第一个要素。 亚里士多德

曾说过：“在同类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中，大家就应

享有平等的权利；凡不合乎正义［违反平等原则］的
政体一定难以久长。 被统治的人们［既不能获得应

有的权利，就］将联合四郊的人们（农奴）共谋革命；
而统治集团和这样多的仇敌相比，为数实在太少，就
无可与之相竞了。” ［３］４２４这就是说，每一个人享有

平等的权利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既是良序社会的前

提，也是良序社会建设的结果。 在现代社会，权利平

等是指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不分民族、性别、职业、
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都平等

地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不允许任何

人享有任何特权，这是优良政体中公平正义的基本

要求。 其中，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权利平等中最为深

层的部分，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意味着这个社会

不以人的地位、身份和占有财富的多寡为判断人的

尊严和价值的标准。 权利平等作为绝对平等与相对

平等的辩证统一，它的内容包括实体权利平等和程

序权利平等，也可分为法律适用的平等、法律内容的

平等、法律实施的平等和法律制定的平等。 权利保

护是现代政府的天然责任，平等权的重要地位决定

了保护平等权是建设法治和良序社会的必经之路。
第二，法律至上。 博登海默有一句名言：“理性

之声告诉我们，为使我们自己的需要适应他人的需

要，为使公共生活具有意义，对个人行为施以一定的

道德限制和法律约束是必要的。” ［１３］ 这就要求：在
立法方面，法律的制定要充分彰显人文关怀，把人自

身作为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把所有人的自由、
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作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

的终极关怀目标。 同时，要把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具
体的法律要充分体现宪法精神，不同的法律彼此之

间相互衔接，下一位阶的法律规范不得与上一位阶

的法律规范相互矛盾和抵触。 在法律的地位方面，
法律一经形成，它在整个社会的利益调节机制和全

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一切国家及社会行

为均须以法律为依据，法律是唯一的最高权威，任何

人都不能拥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在执法方面，司法机关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任何违法行为都能得到法律及时而严厉的惩处。 此

外，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地位，还必须得到整个社会

成员的信任和心理认同，故一个良序社会应该学会

利用人类心理中固有的情感资源，培养和激发人们

的正义感和对法律的精神信仰。 这就是美国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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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曼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

设。 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

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 ［１４］

第三，协作共享。 西塞罗曾经指出：“国家是一

个民族的财产。 一个民族并不是随随便便一群人，
不管以什么方式聚集起来的集合体，而是很多人依

据一项关于正义的协议和一个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

关系而联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 ［１１］３５这里，西塞

罗提到了三个重要概念：一群人（人民）、协议、共同

利益。 其中，联合体就是有着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目

标、共同情感体验的一群人通过某种方式结合起来

的共同体；协议强调人民的同意和合作，即联合体成

员（伙伴）通过协商、讨论，形成了一种共识和心理

默契；共同利益则是人们同意和合作力求达到的正

向目标。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中，
协作共享既包含西塞罗所述的内容，但又不止于此。
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享理念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

要求。 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共商，即持有不同

意见的人们在共同体内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和协

商，最终达成如何治理社会和如何建设良序社会的

共识，形成一个代表绝大多数人意见和意志的协议。
二是共建，就是要打造平等主体间开放包容、互利合

作的伙伴关系，充分激发每一个人的优势和潜能，激
励他们参与到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建设良序社

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之中，由此形成新的

合作优势。 其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制定政

策、规划战略、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企

业负责生产和开展研发活动，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

量，促进产业升级，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社会组织

积极开展公益活动、提供专业和志愿服务、促进社会

公平等。 公民个人则以多种形式参与建言献策、文
明创建、志愿服务、社区管理、民主监督等活动。 三

是共享共富，使人人都能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

的好处，更公平地实现利益分配，由此让人民群众获

得更多的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第四，人际和谐。 和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

的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中国文化独特的价值追求。
作为良序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谐是指在一个复

杂多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诚
信友善、和谐相处的关系与状态。 它包括家庭关系

的和谐、朋友关系的融洽、社会关系的稳定以及社会

秩序的和顺，其最终的指向是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繁

荣发展。 这就要求人们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欣赏

每个人身上彰显出来的优长，理解每个人不同的生

活方式和人生理想，仁爱、诚信、友善且宽容地对待

每个人并与他人相处。 其中的道理在于，世界是由

于差异化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存在，人生也因为能

尊重差异而获得融洽的社会关系并走向成功，社会

秩序也因为包容不同的思想、理论、信仰和价值观念

而形成有机团结且更加稳定和谐。 这就是孔子在

《论语》中所告诫的：“君子和而不同。”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这是避免嫉妒、愤怒、仇恨的途径之一。
不仅如此，社会的发展总是遵循着某种客观规律，社
会的公共生活秩序也是由规则来调节，社会的公共

利益更应被大家分享，故每个人都应严格遵守规则，
彼此之间守望互助、利益与共、乐于奉献。 当每个人

都这样做的时候，社会矛盾和冲突就会得到有效化

解，社会的良性运行、安定有序与繁荣发展定能顺利

实现，良序社会就会以和谐优美的面貌展现在我们

面前。
第五，迁善黜恶。 亚里士多德说过，政治生活的

主题是如何实现共同生活的良善。 罗尔斯也认为，
美德只有在良序社会中才能得到有效的培养，因为

在良序社会中，我们的道德情感可以合乎一般心理

规律地发展出来。 但在任何社会，美德与丑恶都是

一对矛盾，有美德就一定会有丑恶；有恶的发生，就
一定会有善的存在。 道德和善虽然不能单独创造一

个良序社会，但如果社会没有给道德留下位置，仅凭

法律成为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的唯一标准，那么，求善

求美、人性反思、良心内疚等反求诸己的道德体验将

会从个人身上以及社会层面消失，法律也无法真正

发挥维系良善社会的作用。 事实上，法律和道德在

建构良序社会中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互相

补充，缺一不可。 因此，善与美德的形成，除了要有

严厉的法律和制度对人的行为予以规制外，还需要

经过社会润物细无声的熏陶感染、目标明确的教化

引导。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在我们所曾讲

到的保全政体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

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这一端也正是

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 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
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

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 体 的 基 本 精 神 （ 宗

旨）……这终究是不行的。” ［３］３０１这就说明，罚恶除

恶要从教育这个源头上做起，以预防恶德的产生。
故孟德斯鸠也告诫说：“在政治宽和的国家，爱国、
知耻、畏惧责任，都是约束的力量，能够防止许多犯

罪……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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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注意激励良好的风俗，多于施用惩罚。” ［７］８３

托克维尔基于对美国政治经验的考察，认为自由的

保障和社会秩序的形成来自公民对个人利益的正确

理解、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故民主社会的

政治领袖必须认识到公民教育的必要性。

三、追寻美好幸福生活：政治哲学及
优良政体的终极目的

　 　 从历史的视角看，亚里士多德首倡 “城邦生

活”，初步解析了社会政治制度与美好幸福生活之

间的密切关联，认为优良政体的最大价值和最大之

善，就是民众的幸福美满和优良生活。 自此，美好幸

福生活进入政治哲学领域，成为其关心的重要主题

之一。 我国古代政治家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曾

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即
是说，国家能够兴旺，在于顺应民心，使民心满足；国
家之所以衰落，在于违背民心，使民心充满愤恨。 因

而无论何种形式的政体，都应该服务于为人民创造

美好幸福生活这个根本目标。 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

人物莫尔在《乌托邦》中将美好生活建基于公有制

的社会制度之上，并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
民主参与等政治生活的具体元素方面更加明晰了美

好生活的目标。 而康德认为：“求得幸福必然是每

一个理性的然而却有限的存在者的热望，因而也是

他欲求能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决定根据。” ［１５］但若

把幸福理解为欲望的满足，就会陷入荒谬。 这些，都
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恩
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两个伟大发现，
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美好蓝图，这就使得人类美好

生活的实现真正具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当代的一

些伦理学家或经济学家也对美好生活作了积极的理

论探索，例如，格拉夫和巴塔克在《经济到底是为了

什么》一书中说：“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

不是过上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吗？” ［１６］而发展伦理学

家古莱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对美好生活的界定具有更

为积极的意义。 他认为，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存在

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
所以最根本的就是：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

社会的全面人性” ［１７］ 。 努斯鲍姆试图运用一种与

契约论完全不同的“能力理论”进路，使得从个人

“好生活”的追问转向政治共同体“好生活”的追寻。
上述思想家的思想及其理论都给我们以重要启迪。

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经过 ４０ 多年的改革开

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

平获得大幅度的提升。 但我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地

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尚未得到很好解决，
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

点，对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强烈。 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现实，习近平同志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 ［１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这一新判断，
实质上指明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总

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既然追寻美好幸福生活是政治哲学及优良政体

所追求的终极目的，那么，美好幸福生活又包含哪些

重要内容呢？
第一，自由发展。 自由是人民在遵循法律的前

提下过一种无拘无束生活的状态。 但毫无疑问，高
度而充分的自由是建立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高度

富裕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 《资本论》等著作中，描述了在生

产力高度发展情况下人民的美好生活图景。 他们指

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

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

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

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１９］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

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

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

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

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

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

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

面 发 展，———这 就 是 废 除 私 有 制 的 主 要 结

果。” ［２０］３０８社会主义“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

有一天比一天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

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

用” ［２１］ 。 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社会财富像泉

水一样地充分涌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再

也不用为如何满足自身的利益而思虑和奔波，每一

个人“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

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

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

批判者” ［２０］１６５。 社会的进步已经使得每一个成员

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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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而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打

牢美好生活的现实基础，日益提升人民自由而全面

发展的程度，由此为美好的未来做足准备。
第二，享受生活。 诚然，美好幸福生活立足于丰

裕的物质生活之上，离开丰富和高品质的物质生活，
享受和幸福就缺乏了物质根基。 １９ 世纪初的经济

学家西斯蒙第说过，“财富既然是一切物质享受的

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人带来幸福” ［２２］ ，而
非让财富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当然，享受生活的另

一层含义是享有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 马克思曾

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
缠’。” ［２０］１６１也就是说，精神和物质是一对共生词，
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二者协调共生，
互相强化。 故人们在享受物质富裕的同时，一定会

产生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离开对精神文化生活

的需要和享受，人们体验到的只是短暂的快乐和幸

福，人的发展也只是单向度的。 正因如此，习近平同

志多次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 是 人 民 群 众 物 质 生 活 和 精 神 生 活 都 富

裕” ［１２］ ，而且无论是物质生活富裕还是精神文化生

活富裕，它们都是由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

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
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

的。” ［２３］而劳动的真实含义，就是阿伦特所说的，一
个人处于复数的人中间，以行动去展现自身的卓越

性与特殊性，为善好生活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民来说，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致力于不断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但
唯有全体人民一代代地接续奋斗、共同奋斗，充分发

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才有可能实现。 创造和奋

斗与享受和快乐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正是在创造

和享受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生活的意义

与人生的真谛。
第三，身心健康。 以往的政治哲学极少关注健

康问题，但事实上，健康一定是美好幸福生活不可或

缺的重要内容。 一个人若疾病缠身、心情忧郁，那
么，他感受到的只是痛苦而非快乐。 故人的身心健

康理应成为政治哲学所关心的话题，并被纳入美好

幸福生活的内涵之中。 “健康”一般是指人的“机体

处于正常运作状态，没有疾病”。 １９８９ 年，世界卫生

组织提出了健康新概念：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

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

康。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健康也是一种资本，是可以

创造价值的一种人力资本。 因为，人无论从事什么

职业或工作都需要投入体力和智力，体力和智力的

形成与健康呈正相关关系。 只有健全的体魄和知识

技能的有机结合，才能使人以更加积极的状态投入

工作，进行更大更多价值的创造，人的价值在价值的

创造中也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 可见，健康不能不

说是衡量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 当然，在衡量

身心健康的标准中，道德健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维度。 即是说，个体愈是具有为大众利益献身的坚

定信念和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意识，那么，他的道德

情操就愈是高尚，其行为愈是勇毅，其人生的价值

感、幸福感就愈是强烈。 而若“一个人要是没有丝

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世
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 ［３］３７２。 近年，我国

政府尤其重视人民的健康发展问题。 ２０１９ 年，《国
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和《健康中国

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两个文件发布，标志着“健康中

国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 全面贯彻落实

“健康中国行动”的关键在于：一方面，渐进实现全

民免费医疗，同时凭借现代科技保障疾病的预防、诊
断、治疗，以满足人民的健康需求；另一方面，发展文

化体育产业，通过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和心理健康

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体育休闲娱

乐水平，以促进身心健康。
第四，生态幸福。 近代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和

物质主义的激励之下，人类对自然发起了猛烈进攻

和深度改造，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也遭到严重威胁。 尤其是 ２０ 世纪发

生的一系列环境事件，使得人们开始思考造成生态

环境危机与人类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的原因，并探求

解决问题的方案，生态政治因之在欧洲勃然兴起，生
态幸福随之进入了政治哲学视域，成为政治哲学最

新的专注点。 生态政治把生态思维纳入国家的政治

和决策领域，强调要以政治手段解决人类面临的生

态环境危机。 生态政治引导人们重新思考我们与周

围世界的关系，其目的在于超越唯 ＧＤＰ（国民生产

总值）主义的传统发展观，建构起一种使人类能够

长久地栖居于地球之上的新发展模式。 生态政治的

理论基础在于，从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联系上，承认

人类作为自然的造物统一于自然界的自然整体性；
承认非人自然具有自己的价值独立性；强调人类应

尊重自然存在形式的多样性；认为要扩展人的幸福

的内涵并寻求人的生态幸福。 以这样的理论来关照

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我们便可发现，中国古老的

“天人合一”观念是多么的睿智。 因为一个健康、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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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提供肥沃的土地、清新的

空气、洁净的水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矿产资源，
以及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些都是人类永续生存

和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因而是人类生存

和幸福之本。 生态政治的思想和理念也被中国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所借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恰恰是

在继承中华优秀的生态文化，借鉴西方生态伦理学

以及西方生态政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而产生

的。 他明确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

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

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 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
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２４］２ “环境就

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２４］８这表

明，我们已深切认识到，自然生态是人类安身立命之

所，人的幸福必须根植于自然界，只有自然生态永续

地处于健康的发展状态，人类才能永续地栖居于地

球之上，人类才会获得更为深刻完满的幸福。 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所努力达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断提升人民的

生态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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